
Dafeng Port Heshun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大豐港和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8310）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旨在提

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

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

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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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術語 釋義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董事會

本公司 大豐港和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GEM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大豐港開發集團 江蘇鹽城港大豐港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大豐港（香港） 大豐港（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大豐港海外 大豐港海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董事

GEM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港元

江蘇鹽城 江蘇鹽城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期內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港儲石化 江蘇鹽城港港儲石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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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內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臺灣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人民幣 人民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本公司普通股

智慧港口 江蘇鹽城智慧港口有限公司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美元

*附註：

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指明外，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名稱的英文翻譯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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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期內本集團收益總額約為690,5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之收益總額約419,600,000

港元增加約64.55%。

期內除稅前虧損約為18,1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之除稅前虧損約34,000,000港元

減少約46.73%。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7,8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之本公司權益持

有人應佔虧損約34,200,000港元減少約48.11%。

期內每股虧損約為1.38港仙（二零二三年同期：約2.6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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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

（「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二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690,507 419,628

收益成本 (689,223) (419,265)    

毛利 1,284 363

其他（虧損）╱收入 5 1,802 (193)

行政開支 (9,929) (20,482)

融資成本 6 (11,251) (13,652)    

除稅前虧損 6 (18,094) (33,964)

稅項 7 – (9)    

期內虧損 (18,094) (33,97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484) 1,35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2,578) (3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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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758) (34,226)

非控股權益 (336) 253    

(18,094) (33,973)    

以下應佔全面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582) (31,149)

非控股權益 (996) (1,469)    

(22,578) (32,61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9 (1.38)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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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03,523 114,028

商譽 340 340

使用權資產 35,054 36,437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5,889 6,086    

144,806 156,891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36,204 255,53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838 158,274    

458,042 41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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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15,516 297,867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即期部分 13 57,109 473,409
應付一間前聯營公司之款項 32,434 33,216    

705,059 804,492    

淨流動負債 (247,017) (390,6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2,211) (233,797)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2(a) 2,220 2,273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非即期部分 13 363,728 209,477
遞延稅項負債 1,402 1,436    

367,350 213,186    

淨負債 (469,561) (446,9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2,880 12,880
儲備 (500,045) (478,46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87,165) (465,583)
非控股權益 17,604 18,600    

虧絀總額 (469,561) (44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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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虧絀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880 201,419 (7,337) (11,422)  1,720  (9,151) (711,599) (523,490) 21,697 (501,793)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 (34,226) (34,226) 253 (33,973)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3,077  – – – 3,077 (1,722) 1,355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3,077  – – (34,226) (31,149) (1,469) (32,618)           

本期少數股東資本提取 – – – – – – – – (1,122) (1,122)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880 201,419 (7,337) (8,345) 1,720 (9,151) (745,825) (554,639) 19,106 (535,53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虧絀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880 201,419 (7,337) (8,229) 1,720 (9,151) (656,885) (465,583) 18,600 (446,983)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 (17,758) (17,758) (336) (18,094)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3,824) – – – (3,824) (660) (4,484)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3824) – – (17,758) (21,582) (996) (22,578)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880 201,419 (7,337) (12,053) 1,720 (9,151) (674,643) (487,165) 17,604 (46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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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 (34,094) (10,441)

已付利息 (6,315) (1,189)

已付稅項 – (9)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0,409) (11,639)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46 4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2,036) (6,464)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990) (6,416)    

融資活動
來自關聯公司的新增╱（減）款項 211,370 –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新貸款  – 29,522

配售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所得款項淨額 239,850 –

償還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 (430,568) –

償還租賃負債 (332) (265)

償還銀行借款 (22) –

償還來自第三方的貸款 (8,059) –

償還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103,920)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1,681) 29,2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34,080) 11,20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8,274 17,863

匯率變動之影響 (2,356) (49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21,838 2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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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號

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之註冊

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3號國際交易中

心1009室。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GEM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所編製。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所導致的額外會計政策

外，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與本集團相關且自本期間起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無對本

集團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於本期間內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董事已著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

能合理估計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

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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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泛指本公司執行董事。經營分部是本集團之一部分，從事本集團

可賺取收益及產生開支之商業活動，並基於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

部表現而獲提供及定期審閱之內部管理呈報資料而確定。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分為以下經營分部：

經營分部 主要業務

— 貿易業務 —  買賣大豆產品

— 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

— 石化產品倉儲業務 — 提供石化產品倉儲服務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而言，本公司高級行政管理層按以下基礎對各

可報告分部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進行監控：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及以集團管理為基礎之公司資產除外。除以集團管理為基

礎之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以及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外，所有負債

均獲分配至可報告分部負債。

收益及開支經參考由該等分部產生之銷售及該等分部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

資產折舊產生之開支獲分配至報告分部。報告分部業績所用計量為未分配應佔其

他未分配公司業績及其開支及收入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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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評估經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而言，本集團業績就並非明確歸屬於個別

分部之項目及其他總辦事處或公司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調整。

分部間銷售交易按現行市場價格計入。

經營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業務

石化產品 

倉儲業務 分部間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來自外部客戶） 681,724 8,783 – 690,507

— 分部間收益 – 296 (296) –     

收益總額 681,724 9,079 (296) 690,507     

業績

分部業績 (1,435) (6,554) – (7,989)    

其他未分配公司虧損 1,461

其他未分配公司開支 (11,566) 

除稅前虧損 (18,094)

稅項 – 

期內虧損 (1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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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業務

石化產品

倉儲業務 分部間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來自外部客戶） 411,972 7,656 – 419,628

— 分部間收益 – – – –     

收益總額 411,972 7,656 – 419,628     

業績

分部業績 (14,005) (6,625) – (20,630)    

其他未分配公司收入 (2,951)

其他未分配公司開支 (10,383) 

除稅前虧損 (33,964)

稅項 (9) 

期內虧損 (3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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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貿易業務
石化產品
倉儲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06,955 147,321 554,276
未分配公司資產 – – 48,572    

綜合資產總額 602,848    

負債
分部負債 471,481 136,427 607,908
未分配公司負債 – – 464,501    

綜合負債總額 1,072,409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貿易業務

石化產品

倉儲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78,994 158,434 537,428

未分配公司資產 – – 33,267    

綜合資產總額 570,695    

負債
分部負債 (430,958) (148,878) (579,836)

未分配公司負債 – – (437,842)    

綜合負債總額 (1,01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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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區經營業務並獲取收益：香港及中國。下表載列根據客戶地

理位置劃分之地區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香港 – 6,125

中國 690,507 413,503   

690,507 4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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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指來自貿易業務及石化產品倉儲業務之收入，按類別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業務之收入 681,724 411,972

提供石化產品倉儲業務之收入 8,783 7,656   

690,507 419,628   

5. 其他（虧損）╱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46 48

匯兌收益╱（虧損） 1,753 (268)

雜項收入 3 27   

1,80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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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扣除下列項目後呈列：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2,368 1,189

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之利息 8,876 5,173

租賃負債利息 7 –

來自關連公司之貸款利息 – 7,290   

11,251 13,652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681,436 412,2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44 6,16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34 231

員工成本

薪金、津貼及其他短期僱員 

福利，包括董事薪酬 5,802 6,197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1,457 1,276   

7,259 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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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香港利得稅按利得稅兩級制計算。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

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之利得稅稅率乃降至8.25%，2,000,000港元以上的估計應課稅

溢利繼續按16.5%的企業稅率徵稅。本公司或其香港附屬公司均未取得應課稅溢

利，因此並無產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就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規例釐定之應課稅收入

按現行稅率25%（二零二三年：25%）計算。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及開曼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該等司法權區之任

何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9   

所得稅總額 – 9   

於損益確認之所得稅總額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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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期內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三年：無）。

9.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

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17,758) (34,22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88,000,000 1,288,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38) (2.66)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潛在攤

薄普通股，故每股基本與攤薄虧損相同。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以約3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850,000港元）之成本收購物業、

廠房及設備（「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期內及於二零二三年同期，本集團並無出

售任何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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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387,997 197,796

— 減：虧損撥備 (3,514) (3,514)    

384,483 194,282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17,379 3,935

向供應商墊款 28,793 51,080

可退回增值稅 5,538 6,222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1(a) 11 11    

51,721 61,248    

436,204 25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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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對貿易應收款項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無信貸減值
90天以內 371,827 176,300
181至365天 4,369 –
365天以上 8,287 17,982   

384,483 194,282   

信貸減值
365天以上 3,514 3,514   

3,514 3,514   

387,997 197,796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債務人最高90天之信貸期。

有關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風險之資料概要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無信貸減值
未逾期 371,827 176,300
逾期181至365天 10,685 –
逾期365天以上 1,971 17,982   

384,483 194,282   

信貸減值
逾期365天以上 3,514 3,514   

3,514 3,514   

387,997 19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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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為12,656,000港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982,000港元）之應收賬款，於期末已逾期惟

本集團仍未減值，原因為信貸質素並無任何重大變動而董事認為該等款項可全數

收回。管理層已審閱其後狀況及該等客戶之還款歷史，且認為毌須作出呆賬撥備。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既無逾期亦無減值之應

收款項與多名並無任何違約歷史之客戶有關。

11(a)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智慧港口 11 11   

11 11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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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 365,169 194,289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6,573 18,556
應付建設成本 17,477 17,955
合約負債 812 14,358
應付薪金及花紅 906 1,472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020 92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a) 223,559 50,317    

250,347 103,578    

615,516 297,86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天或以下 352,167 175,297
181至365天 4,939 –

365天以上 8,063 18,992   

365,169 19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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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部分

大豐港開發集團 12a(i) 4,832 42,537

新裕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12a(ii) 790 780

大豐港（香港） 12a(iii) 217,937 7,000    

223,559 50,317    

非流動部分

大豐港開發集團 12a(i) 2,220 2,273    

225,779 52,590    

(i) 大豐港開發集團擁有大豐港海外40%的股權。人民幣296,000元（相當於318,000港

元）為無抵押、須按要求償還及免息。經經參考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及

二零二二年九月七日的貸款協議，應付利息人民幣4,203,000元（相當於4,514,000

港元）及人民幣2,067,000元（相當於2,220,000港元）須分別於二零二四年十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八日償還。該等應付利息為無抵押及免息。

(ii) 大豐港開發集團擁有新裕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的100%股權。有關款項為無抵押、

須按要求償還及免息。

(iii) 大豐港開發集團擁有大豐港（香港）的100%股權。有關款項為無抵押、須按要求

償還及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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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息
銀行貸款 42,771 43,824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100,672 171,066
租賃負債 284 644
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 244,069 426,681
來自一間第三方之貸款 33,041 40,671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420,837 682,886   

即期部分
— 銀行貸款 42,771 11,000
—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 21,239
— 租賃負債 284 584
— 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 – 426,681
— 來自一間第三方之貸款 14,054 13,905   

57,109 473,409   

非即期部分
— 銀行貸款 – 32,824
—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100,672 149,827
— 租賃負債 – 60
— 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 244,069 –
— 來自一間第三方之貸款 18,987 26,766   

363,728 209,477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420,837 682,886   

分析如下：
有抵押及有擔保 33,041 40,671
無抵押 100,956 171,710
無抵押但有擔保 286,840 470,505   

420,837 68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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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00,000,000 1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88,000,000 12,880 1,288,000,000 12,880     

15. 關聯方交易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聯方曾進行以下交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應付利息開支予：
大豐港開發集團 – 7,290   

出售：
鹽城市大豐港成品油有限公司 9,985 –   

租賃費用：
大豐港開發集團 10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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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期內，董事（亦確認為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高管薪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690 700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12 12   

702 712   

17. 資產抵押╱銀行及其他融資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本集團及已動用的

銀行及其他融資概述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融資總額 42,964 44,000   

已動用銀行及其他融資總額 42,771 43,824   

本集團動用銀行融資及其他借貸為其業務擴張提供資金。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來自一名第三方的貸款人民幣約30,700,000元（相當於約33,000,000港元）以石油化學

產品存儲設備人民幣約33,100,000元（相當於約35,600,000港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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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
資本開支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扣除建設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已付訂金 199,868 198,775   

19.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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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宏觀情況回顧
受全球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地區衝突（如俄烏戰爭、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及中美地緣政

治波動加劇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國內經濟內生驅動較弱，復甦亦持續性不

足。本公司將繼續密切監督全球經濟狀況，對全球發展及其將產生的影響保持關注及警

惕，盡全力將對本集團的影響降至最低，並於這一下行期間保持穩定營運。

業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貿易業務及提供石化產品倉儲業務。

1. 貿易業務
本集團從事大豆產品之貿易及進出口業務。期內，本集團貿易業務錄得收益約

681,7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412,000,000港元）。該分部收益增加主要由於

拓展貿易業務及本集團積極開拓新的市場渠道和客戶群體，有效提升了業務規模

和收益。

2. 石化產品倉儲業務
本集團透過港儲石化從事石化產品倉儲業務。本集團石化產品倉儲業務產生的收

益增加約14.73%至約8,8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7,600,000港元）。收益增加

主要由於集團加強拓展新客戶和業務模式的優化，提升倉儲業務的服務水平和競

爭力，公司業務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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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收益增加約64.55%至約690,5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419,600,000港

元）。導致收益增加之因素，有關詳情請參閱上文「業務回顧」一段。

期內本集團收益成本增加約64.39%至約689,2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419,300,000

港元）。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貿易業務收益增加影響所致。

在收益及銷售成本之共同影響下，期內本集團錄得毛利率約0.19%（二零二三年同期：毛

利率約0.09%）。毛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為集團積極開發新的銷售渠道和市場，同時優化

現有的渠道結構，通過多渠道銷售，提升議價能力，提高毛利率。

期內本集團融資成本約為11,3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13,700,000港元）。融資成本

主要包括銀行貸款、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之利息。融資成本減少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大

豐港開發集團免除本集團欠其貸款的利息。

期內，本集團錄得期內虧損約18,1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34,000,000港元）。本公

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7,8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34,200,000港元），而每股

虧損則為1.38港仙（二零二三年同期：2.66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負債約為247,0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390,700,000港元），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約223,6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0,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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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股本、銀行及其他借貸已用作為其營運資金及其他營運需要提供資金。本集團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約為0.65（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51）。

期內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計息借貸總額對權益總額之比率）為約負89.62%（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負152.8%）。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絀總額約為487,200,000港元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65,600,000港元）。本公司之資本包括已發行股本。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於期內並無變動。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期內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三年：無）。

資產抵押
本集團動用銀行融資及其他借貸為其業務擴展提供資金。根據港儲石化與一間獨立第三

方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簽署的貸款協議，本集團獲得人民幣40,000,000元（相當於

42,960,000港元)的貸款融資，並由總賬面值為人民幣33,100,000元（相當於35,600,000港元)

的石化倉儲設備擔保。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貸款餘額為人民幣約30,700,000元（相當

於約33,000,000港元）。

發行擬僅由專業投資者購買及擬於聯交所上市之31,000,000美元信用
增強擔保債券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四日，本公司（作為發行人）、大豐港開發集團（作為擔保人）及上銀國

際證券有限公司、東吳證券國際經紀有限公司、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信銀

（香港）資本有限公司、申萬宏源證券（香港）有限公司、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長江證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安信國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眾和證券有限公司及金

奧證券有限公司（統稱「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代理」）訂立一項配售協議，據此，本公

司同意委任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代理為配售代理，藉以盡最大努力促使認購本金總額

最多31,000,000美元之債券（「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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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事項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完成。根據簿記結果，本金額為

31,000,000美元之債券已配售予債券持有人，票面息率為每年5.45%，為期三年。

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代理將收取之佣金及與該提呈發售有關的其他應付費用均由本公

司自有資金支付，該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1,000,000美元。所得

款項淨額已用作償還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期的部分上市信用增強擔保債券的本

金55,000,000美元及利息約660,000美元，差額部分24,660,000美元由本公司自有資金償還。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及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有關

31,000,000美元債券配售事項之公告。

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期內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投資、收購或出售。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本集團

將繼續密切監察行業並定期檢討其業務擴展計劃，以採取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的必要措

施。

展望
本集團預計，預期全球通脹預期持續放緩，二零二四年下半年經濟將呈現緩慢穩定的增

長態勢。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採取審慎的方式經營本集團現有業務，同時積極抓住江蘇

鹽城一體化整合發展的機遇，本集團將合理重組優化本公司資源、簡化及重組資源、謹

慎尋找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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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外幣風險來自本集團若干以人民

幣及美元計值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上市信用增強債券以及現

金及銀行結餘。本集團主要採納調整外匯收支時間、配對外匯收支結餘及與銀行簽訂外

匯鎖定協議等措施以監控外匯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以對沖其外幣風險。

本集團管理團隊定期審閱外幣風險，並預計不會承擔重大外幣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合共91名僱員（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名

僱員）派駐香港及中國。期內，包括董事薪酬在內之總員工成本約為7,300,000港元（二零

二三年同期：約7,500,000港元）。

本集團按資歷、經驗、表現及市場水平檢討董事及員工酬金，以維持董事及員工薪酬於

具競爭力之水平。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承擔（扣除已付按金）約

199,868千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8,775千港元）。資本承擔主要有關建設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期後事項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後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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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

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

該條文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條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以激勵及肯定合資格人士曾對或將對本集團作出之

貢獻。該計劃乃根據本公司彼時的唯一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

納。該計劃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屆滿。自該計劃於本公司在聯交所GEM上市後生效以

來，期內概無任何購股權根據該計劃已獲授出、行使或遭本公司註銷，且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及本報告日期，該計劃項下概無尚未行使購股權。

直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發行或授出任何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或其他

類似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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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實體（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入本公司所存

置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概約）

（附註1）

大豐港海外（附註2） 實益擁有人 740,040,000 (L) 57.46%

大豐港開發集團（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740,040,000 (L) 57.46%

江蘇鹽城（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740,040,000 (L) 57.46%

鹽城市人民政府 

（「鹽城市人民政府」）

（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740,040,000 (L) 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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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字母「L」指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權益中之好倉。

2. 大豐港海外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大豐港開發集團擁有40%權益，而大豐港開發集

團則由江蘇鹽城全資擁有，而江蘇鹽城則由鹽城市人民政府擁有40.8%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大豐港開發集團、江蘇鹽城及鹽城市人民政府被視為於大豐港海外所

持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董事

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入

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大豐港開發集團有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即江蘇鹽城港供應鏈科技

集團有限公司（「鹽城港供應鏈」）），並有一間直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即江蘇悅達港口物流

發展有限公司（「悅達物流」）），該等公司從事多種貨品之貿易業務，包括煤炭、金屬礦、

非金屬礦、有色金屬、化工產品、非金屬建築材料、廢舊鋼及木材。同時本集團亦發展電

子產品、石化產品及多種其他產品之貿易業務。因此，大豐港開發集團其中一項活動構

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董事會認為，由於本集團與大豐港開發集團公司所提供產品

類型重點有所不同，於市場上以不同客戶為目標，故大豐港開發集團公司之業務不會對

本集團構成重大競爭威脅。

– 37 –



本公司、大豐港開發集團、鹽城港供應鏈及悅達物流之董事並無重疊。董事認為，董事

會能夠以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獨立於大豐港開發集團運作。

董事認為，董事會可自大豐港開發集團獨立營運，原因為(i)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不得就有關其本身或其任何聯繫人擁有重大權益之任何合約或安排或任何其他計劃

之任何董事會決議案投票，亦不得計入有關會議之法定人數；及(ii)董事全面知悉彼等對

有關公司股東之受託責任以及彼等避免與有關公司股東構成衝突及於執行相關公司董事

職務時避免利益衝突之職責。

除上述披露者外，期內，董事、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概無於任何與本集團

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之業務中擁有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1.04條予以披

露之任何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

第5.67條所載交易規定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期內有任

何違反交易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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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須分開且不能由同一人士擔

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分工須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董事會主席負責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發展、決策及高級行政人員管理，並領導董事會、

監察董事會成效及促進董事之間的建設性關係。董事會主席亦負責承擔確保建立良好企

業管治常規及程序的主要責任。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委任任何行政總裁。本公司的日常營運及管理由執行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監察。董事會的運作確保本公司權力及授權的平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有

能力的人士組成，其中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認為，現有管理架構及決策程序

屬足夠，並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全部守則條文。

本公司將持續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從而提升其企業管治標準、符合監管規定並達致其

股東及投資者不斷提高之期望。

董事詳情變動
卞兆祥博士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許靜洋女士已

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

日起生效。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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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28

至5.29條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D.3.3條。審核委員會目前由劉漢基先生（主席）、

于緒剛先生及許靜洋女士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

委聘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提供推薦意見、審閱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以及就財務報

告程序提供意見，並監督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程序及風險管理系統。

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中

期財務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對全體管理層及員工盡忠職守所作貢獻由衷致謝，亦感謝各業務夥伴、

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大豐港和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趙亮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亮先生（主席） 吉龍濤先生 劉漢基先生

楊越夏先生 于緒剛先生

張書愷先生 許靜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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